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增加代销华泰柏瑞旗下部分基金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长量基金

＂

）签订的代销协议，长量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代销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产品，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４６０００１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基金

４６０００２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基金

４６０００５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基金

４６０００７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型基金

４６０００９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基金

４６００１０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基金

４６０２２０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５１９５１９ ／ ４６０００３

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型基金

Ａ ／ Ｂ

类

４６０３００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４６０００６ ／ ４６０１０６

华泰柏瑞货币基金

Ａ

级

／ Ｂ

级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 投资者可在长量基金的各营业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

ｗｗｗ．

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以上基金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长量基金的

相关规定。

二、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定投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开通在长量基金的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或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仅用于申购

５１９５１９

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型基金

Ａ

类），具体开户程序

请遵循长量基金的相关规定。

２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长量基金网站申请办理华泰柏瑞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长量基金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长量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定投申购费），级差为

１００

元的整倍数。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１．

投资者应遵循相关长量基金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２．

长量基金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３．

投资者需指定相关长量基金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４．

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长量基金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五）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

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长量基金的相关规定。

三、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在长量基金办理本公司指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

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招募说明书（更新）或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参加长量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网申购（含定投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享

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长量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是已获取独立基金销售资格的第

三方销售机构之一。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登录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或致电长量基金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登录长量基金网站

（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

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浦发银行为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浦发银行为广发双债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４

，

Ｃ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５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可在浦发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

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吴江农商行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农商行”）与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通过吴江

农商行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１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２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广发货币

Ａ

：

２７０００４

广发货币

Ｂ

：

２７００１４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５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６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７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８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９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１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２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３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５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７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８

投资者可在吴江农商行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除广发

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

述业务，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吴江农商行的

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重要提示：

１

、上述基金在吴江农商行的销售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吴江农商行

的安排为准。

２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３

、投资者可到吴江农商行基金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

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吴江农商行的安排为准。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６８

、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０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管彤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因个人投资需求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

，

９５８

，

４８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减持数量将

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９

，

２０８

，

４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６８％

，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次减持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情况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管彤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５．２７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合 计

——— ———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李胜军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５７．１４５０ １２．４６２ ２３５７．１４５０ １２．４６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１．２９６２ １０．８９８ ２０６１．２９６２ １０．８９８

管彤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５７．１４５１ １２．４６２ ２０６１．２９６３ １０．８９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１．２９６３ １０．８９８ ２０６１．２９６３ １０．８９８

郭伯春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５７．１４５０ １２．４６２ ２３５７．１４５０ １２．４６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１．２９６２ １０．８９８ ２０６１．２９６２ １０．８９８

刘毅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５７．１４５１ １２．４６２ ２３５７．１４５１ １２．４６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２９５．８４８８ １．５６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１．２９６３ １０．８９８ ２０６１．２９６３ １０．８９８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合计持有公司

４８．２８３％

的股份，仍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３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按照《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在中国光大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及参加

中国光大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国光大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24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国光大银行代

理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8

月

24

日起，本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自

2012

年

8

月

24

日起，本

基金参加中国光大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

,

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目前在中国光大银行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每

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不设金额级差，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中国光大银行的规定。

中国光大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

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国光大

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光大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

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

同的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光大银行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基金参加中国光大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

活动时间

2012

年

8

月

24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本公司或中国光大银行将另行公告。

2.

活动内容

（

1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电子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申购

本基金，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6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6)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2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光大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有

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

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 低于

0.6%

（含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4.

重要提示

（

1

）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上述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

否参加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

2

）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中国光大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3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网上

银行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不同时享有网上银行

申购费率优惠。

（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光大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金融街

F3

大厦

(

中国光大中心

)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人：朱红

联系电话：

010-63636153

客户服务电话：

95595

传真：

010-63639709

网址：

www.cebbank.com

中国光大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

定额申购等业务：

北京、哈尔滨、深圳、上海、青岛、大连、长春、重庆、广州、昆明、武汉、烟台、海口、厦门、福

州、成都、苏州、沈阳、宁波、合肥、太原、天津、南京、郑州、杭州、济南、西安、长沙、南宁、石家

庄、无锡、柳州、台州、珠海、三亚、丹东、大庆、汕头、佛山、常熟、绍兴、长乐、余姚、慈溪、昆山、

株洲、泉州、东莞、曲靖、宁海、张家港、吴江、太仓、洛阳等。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0401

股票简称

:

冀东水泥 编号

:2012-40

债券代码

:112041

债券简称

:11

冀东

01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者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11

年

9

月

1

日发行的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11

冀东

01"

）

将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支付自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12

年

8

月

29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11

冀东

01"

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1

冀东

01

（

112041

）。

3

、发行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16

亿元。

5

、债券期限：

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

"11

冀东

01"

票面利率为

6.28%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起息日：

2011

年

8

月

30

日。

10

、付息日：

2012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3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自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8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 信用级别：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12

、担保情况

: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

人承担的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

、联合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上市时间和地点：

"11

冀东

01"

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6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11

冀东

01"

的票面利率为

6.28%

，每

1

手

"11

冀东

01"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2.80

元（含

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0.24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

56.52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9

日（最后交易日）

2

、本次除息日：

2012

年

8

月

30

日

3

、本次付息日：

2012

年

8

月

30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8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

"11

冀东

01"

持有人。

2012

年

8

月

29

日（含）前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

利息；

2012

年

8

月

29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派息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

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11

冀东

01"

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名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办公地址：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联系人：王健、张晋辉

联系电话：

0315-3083317

传真：

0315-3083315

2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项目主办人：周顺强

联系人：刘春玲、刘文天、鹿永东、苏延辉、周顺强、陈腾宇

联系电话：

0755-22624458

传真：

0755-82401562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

2012－025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2

时在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

号公司办公大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梁国坚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

次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72,724,97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7,989,200

股的

25.25 %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2

、议案的表决结果：以

72,724,97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李长嘉、韦朝鸿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7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局第七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盘锦项目开发股东借款协议

的议案》。

为满足盘锦项目开发需要，公司子公司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占

50%

，盘锦

华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50%

） 股东盘锦华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股东借款方式为盘锦

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开发资金人民币

3.76

亿元并签订 《项目开发股东借款协议》，借

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计算， 借款期限不低于一年。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

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6.5

亿元增加到

11

亿元，公司以现金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4.5

亿元。 具体事宜由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

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华荣置业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总额人民

币

5

亿元，贷款期限

3

年，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20%

。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6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 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实际使用了闲置募集资

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

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公司已将流动资金

20,000.00

万元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155

证券简称：

*ST

川化 公告编号：

2012-034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2012

年

6

月对公司进行了全面现场检查，并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向公司下达了《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

2012

】

4

号），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收到该决定书。

其主要内容如下：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

一、重大事项未及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

2008

年

8

月，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禾浦化工）投资建

设

4

万吨亚氨基二乙腈项目，预计总投资

4.02

亿元，你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投资金额

5.84

亿元，已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标准，但未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检查督促，你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才召开股东大会

就增加项目建设总投资进行审议，但未获通过。

（二）

2010

年，你公司投资建设

'

一化合成氨装置节能优化技改项目

'

，预算投资额为

2.01

亿元，达到重大投资标准。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投资

0.83

亿元，但未按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9.2

款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也未及时披露。 经检查督促，你公司

才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召开董事会补充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关于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二、会计处理不规范

（一）在建工程计提减值方法不符合准则要求

根据

2011

年年报，你公司投资建设的

4

万吨亚氨基二乙腈项目已计提减值准备

1.4

亿元，账

面净值

4.44

亿元。 经查，该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计提方法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你公司

未估计该项目的可收回金额，仅将

2011

年试车损失、工程管理费、利息净支出、职工薪酬等计入

减值损失。 减值准备计提方法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二）关联交易价格不公允

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化工）向控股股东的关联

方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股份）采购液体尿素，

2011

年度采购价（

1100

元

/

吨）明

显低于往年价格。经查，上市关联采购事项经你公司第四届第十次董事会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但价格下调事项仅经锦华化工和天华股份的内部部门会议研究。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原则的规定。

同时， 我局关注到你公司与控股股东另一关联方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

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七条关于上市公司业务应完全独立

于控股股东的规定。

现要求你公司按照现有证券法律法规和规则，建立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和公司治理结构，认

真梳理公司章程和各项制度，强化公司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保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合法权益。

并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予以改正，且达到如下要求：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干预上市公司独立运作，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有关会计事项进行更正。

三、完善内部控制建设，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内部决策机制

合法有效运行。

四、认真分析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落实责任并对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你公司应当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整改落实情况。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针对上述问题将按照要求进行认真的整改，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